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及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2011年12月31日基金净值公告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净值如下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

值（元）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元）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７０１６ １０

，

８２７

，

９９０

，

８６９．１７ ０．５０６ ０．５０６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８００６ ７４

，

３９９

，

３１０．４０ ０．７９２ ０．７９２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1月5日

关于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暂停接受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及

转换转入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发布了

《

关于景

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接受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的公告

》，

暂停了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

２６０１１１

）

壹佰

万元以上的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

。

现根据

《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及相关法律文件规定

，

提示

如下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起

，

暂停接受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

１００

万元以上

（

不含

１００

万元

）

的申

购

（

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

下同

）

和转换转入申请

，

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及

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不含

１００

万元

）。

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申购及转入金额超

过

１００

万元的

，

本公司将根据单笔申购及转入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并确认

，

对于单笔申请

导致累计金额大于

１００

万元的申购及转入申请

，

本公司将确认为失败

，

并按此原则继续确认

，

直至累计金额达到前述要求

。

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除有另行公告外

，

在上述业务暂

停期间

，

本基金的赎回

、

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

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

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

免

长话费

），

或登陆网站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1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自然日

基金资产净值和份额净值的公告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景顺

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及

２０１１

年

度最后一个自然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如下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２０１１

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

净值

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大中华

股票（

ＱＤＩＩ

）

２６２００１ ５０

，

７８７

，

３６３．５３０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４

●２０１１

年度最后一个自然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基金名称 简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

净值

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大中华

股票（

ＱＤＩＩ

）

２６２００１ ５０

，

７８３

，

７２６．１２０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４

以上数值均已经基金托管银行复核

，

特此公告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002245� � �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2012-001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注册资本增加及股权结构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收到控股股东澳洋集团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澳洋集团

”

)

通知

:

澳洋集团注册资本增加及股权结构变更发生调整变动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澳洋集团原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1

、

原注册资本

:45000

万元人民币

;

2

、

原股权结构

: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沈学如

１８４９２．１８８ １８４９２．１８８ ４１．０９％

２

徐利英

２５３１．２５ ２５３１．２５ ５．６３％

３

钱建宝

３９７９．６８８ ３９７９．６８８ ８．８４％

４

景建新

２５３１．２５ ２５３１．２５ ５．６３％

５

徐进法

２５３１．２５ ２５３１．２５ ５．６３％

６

徐建明

２１９３．７５ ２１９３．７５ ４．８８％

７

朱宝元

１９８２．８１３ １９８２．８１３ ４．４１％

８

迟 健

１６８７．５ １６８７．５ ３．７５％

９

金伟荣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３．００％

１０

缪仁元

１２６５．６２５ １２６５．６２５ ２．８１％

１１

王寿康

１０９６．８７５ １０９６．８７５ ２．４４％

１２

顾永丰

９２８．１２５ ９２８．１２５ ２．０６％

１３

林祖福

１２６５．６２５ １２６５．６２５ ２．８１％

１４

李 忠

６３２．８１３ ６３２．８１３ １．４１％

１５

朱宝虎

６３２．８１３ ６３２．８１３ １．４１％

１６

陈仁芬

６３２．８１３ ６３２．８１３ １．４１％

１７

缪建娥

８４３．７５ ８４３．７５ １．８８％

１８

徐文龙

４２１．８７２ ４２１．８７２ ０．９４％

合 计

４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

、

变更后

,

澳洋集团现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1

、

现注册资本

:53000

万元人民币

;

2

、

现股权结构

: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沈学如

２１７７９．６８８ ２１７７９．６８８ ４１．０９％

２

徐利英

１４３７６．２４８ １４３７６．２４８ ２７．１２５％

３

朱宝元

７９００．３１４ ７９００．３１４ １４．９１％

４

景建新

１９８７．５ １９８７．５ ３．７５％

５

徐进法

１９８７．５ １９８７．５ ３．７５％

６

迟 健

１９８７．５ １９８７．５ ３．７５％

７

陶金风

１６５６．２５ １６５６．２５ ３．１２５％

８

金伟荣

１３２５ １３２５ ２．５０％

合 计

５３０００ ５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

、

其他事项

1

、

此次控股股东股权变化后

,

澳洋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沈学如先生在澳洋集团

的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

仍为

41.09%,

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2

、

此次控股股东股权变化后

,

导致澳洋集团的股东徐利英女士及朱宝元先生成为间接持

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

,

详情见刊登在

2011

年

1

月

5

日的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

《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特此公告

。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四日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澳洋顺昌

股票代码

: 00224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徐利英

住所及通讯地址

: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李巷村

股份变动性质

:

增加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2011

年

12

月

29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

、

本报告书是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

以下简称

《

收购办法

》

)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

动报告书

》

(

简称

“

15

号准则

”

)

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

2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3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在江苏澳洋顺

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澳洋顺昌

”

)

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澳洋顺昌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

4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5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一节 释 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

,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指徐利英

上市公司

、

澳洋顺昌

:

指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澳洋集团

:

指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

为澳洋顺昌的控股股东

本报告书

:

指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受让澳洋集团其他股东所持有的

21.495%

澳洋集团股权

,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由

2.51%

增加至

12.10%

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徐利英

2

、

性别

:

女

3

、

国籍

:

中国

4

、

通讯地址

: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李巷村

5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否

6

、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

,

除澳洋顺昌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澳洋集团间接持有江苏澳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已发行股份

。

7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澳洋集团的股东

,

并在上市公司中担任董事职

务

。

8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

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

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其自身投资需要

,

受让澳洋集团其他股东所持有的

21.495%

澳洋集

团股权

,

合计持有澳洋集团

27.125%

股权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增加其在澳洋

集团拥有股权比例的计划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澳洋集团

5.63%

股权

,

通过澳洋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2.51%

。

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受让澳洋集团其他股东所持有的

21.495%

澳洋集团股权

,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澳洋集团的比例增加至

27.125%

。

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澳洋集团

27.125%

股权

,

通过澳洋集团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12.10%

。

二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持有澳洋顺昌股份

,

截至信息披露日

,

澳洋集团累计质押其持

有澳洋顺昌股份的数量为

60,610,0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6.61%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前六个月内无买卖澳洋顺昌股票

行为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徐利英

签字:

签署日期:2011年12月29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

二

、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章程修订案复印件

;

三

、

本报告书文本

。

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澳洋顺昌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新泾中路

１０

号

股票简称 澳洋顺昌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徐利英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李巷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有澳洋集团

５．６３％

股权，通过澳洋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１

、受让澳洋集团其他股东所持有的

２１．４９５％

澳洋集团股权，导致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有澳洋集团的比例增加至

２７．１２５％

；

２

、变动后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由

２．５１％

增加至

１２．１０％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澳洋顺昌

股票代码

: 00224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朱宝元

住所及通讯地址

: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西街

股份变动性质

:

增加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2011

年

12

月

29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

、

本报告书是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

以下简称

《

收购办法

》

)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

报告书

》

(

简称

“

15

号准则

”

)

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

2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3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在江苏澳洋顺

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澳洋顺昌

”

)

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澳洋顺昌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

4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5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

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一节 释 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

,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指朱宝元

上市公司

、

澳洋顺昌

:

指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澳洋集团

:

指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

为澳洋顺昌的控股股东

本报告书

:

指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受让澳洋集团其他股东所持有的

10.50%

澳洋集团股权

,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由

1.97%

增加至

6.65%

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朱宝元

2

、

性别

:

男

3

、

国籍

:

中国

4

、

通讯地址

: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西街

5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否

6

、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

,

除澳洋顺昌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澳洋集团间接持有江苏澳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已发行股份

。

7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澳洋集团的股东

,

并在上市公司中担任董事职

务

。

8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

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

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其自身投资需要

,

受让澳洋集团其他股东所持有的

10.50%

澳洋集团

股权

,

合计持有澳洋集团

14.91%

股权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增加其在澳洋

集团拥有股权比例的计划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澳洋集团

4.41%

股权

,

通过澳洋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1.97%

。

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受让澳洋集团其他股东所持有的

10.50%

澳洋集团股权

,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澳洋集团的比例增加至

14.91%

。

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澳洋集团

14.91%

股权

,

通过澳洋集团间接持有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6.65%

。

二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持有澳洋顺昌股份

,

截至信息披露日

,

澳洋集团累计质押其持

有澳洋顺昌股份的数量为

60,610,0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6.61%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前六个月内无买卖澳洋顺昌股票

行为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朱宝元

签字

:

签署日期

:2011

年

12

月

29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

二

、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章程修订案复印件

;

三

、

本报告书文本

。

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澳洋顺昌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新泾中路

１０

号

股票简称 澳洋顺昌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朱宝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西街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有澳洋集团

４．４１％

股权，通过澳洋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７％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１

、受让澳洋集团其他股东所持有的

１０．５０％

澳洋集团股权，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有澳洋集团的比例增加至

１４．９１％

；

２

、变动后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由

１．９７％

增加至

６．６５％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8

2012

年

1

月

5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2-01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

，

亦未变更或增减议案

。

不涉及变更前次股

东大会决议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1

月

4

日上午

10

：

00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

号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5

、

主持人

：

董事长孙杰

。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7

、

出席情况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5

人

，

代表股份

93

，

568

，

094

股

，

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35.12 %

。

8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表决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

。

2．

议案表决结果

（

1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转让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同意

93

，

568

，

094

股

,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

表决通过了

《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经费管理办法

》（

同意

93

，

568

，

094

股

,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

表决通过了

《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同意

93

，

568

，

094

股

,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齐群

、

孙健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

，

会议表决程序合法

、

有效

；

会议表决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1-078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已全额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及

201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议案同意公司继续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

（

即

2011

年

11

月

11

日

）

起不超过六个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

2011-062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截

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已将人民币

5,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并将上述募

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

特此公告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1-079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项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

仅是交易各方股权收购和转让意愿以及确认交

易之形式

、

范围

、

实施步骤及时间安排的意向

。

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所约定的相

关条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

，

交易各方还将签署正式交易文件

。

因此

，

股权转让交易能否顺利完

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一

、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前期公告情况

（

1

）

2011

年

12

月

7

日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的控股子

公司

Hai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

以下简称

"

海大国际

"

）

与

Marine Harvest International

Co.,Ltd.

（

以下简称

"Marine Harvest"

）

及苏春枝签署了

《

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以下简称

"

框架协议

"

）。

海大国际拟以自有资金

380

万美元受让

Marine

Harvest

所持有的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

以下简称

"Panasia"

）

100%

的股权

。

该事项

的相关公告已发布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

（

2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对

外投资的议案

》，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大国际以自有资金

380

万美元受让

Marine Harvest

所持

有的

Panasia 100%

的股权

，

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有关的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

。

该事项的

相关公告已发布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

二

、

股权转让项目的进展情况

（

1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经平等

、

友好协商

，

海大国际

、

Marine Harvest

及苏春枝就转让

Panasia

公司股权事宜达成一致共识

，

签署了

《

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的补充协议

》（

以下简称

"

补充协议

"

），

对框架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最迟签约期限

（

以下简称

"

最迟签约期限

"

）

及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

。

（

2

）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框架协议第

2.1

条修改为

：

"

各方同意

，

在本协议第

2.4

款及其他相应条款所属的条件成就的

前提下

，

海大国际与

Marine Harvest

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前签署关于

Panasia

的股权转让协议

，

由海大国际受让

Marine Harvest

所持有的

Panasia 100%

的股权

，

上述股权转让之对价

（

"

股权转

让对价

"

）

为叁佰捌拾

（

380

）

万美元

。

"

将框架协议其他条款提及的最迟签约期限均变更为

2012

年

2

月

29

日

。

三

、

备查文件

1

、《

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2

、《

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

》；

3

、《

海大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1月5日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2-001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在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456

号公司

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锦先生召集并主持

。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做出决议

：

一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

》。

设立子公司是为了公司进入生物医药领域打下基础

，

借助上海的资源优势

，

开展与国内

外有关院校和药品研发机构的合作

，

主要从事前沿生物大分子药物

(

包括多肽

、

蛋白质

、

抗体

等

)

的开发应用

，

公司拟在上海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

公司名称

：

上海独一味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最终名称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

）；

注册资本

：

人民

币

2000

万元

；

拟定经营范围

：

生物医药产品的研究开发

、

技术转让

（

以上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

机关核定为准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二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

公司本着加强中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愿望

，

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对生物医药和小分

子化药方面的新技术

，

新工艺进行孵化

，

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

，

开拓新

产品

，

公司拟在成都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

公司名称

：

四川潘诺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最

终名称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

），

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

，

其中公司拟出资

300

万

元

，

占总股本的

60％

；

蒋琛光出资

200

万元

，

占总股本的

40％

。

拟定经营范围

：

生物科技产品技术

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项目投资及咨询

；

资产管理

；

药品研发及技术转让

（

以上

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三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终止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

2011

年

8

月

15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香港恒辉凯瑞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辉凯瑞

"

）

合资设立四川凯瑞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因审批环节多

，

时间

长

，

经双方协商同意

，

公司现终止与恒辉凯瑞设立合资公司

。

特此公告

。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二年一月五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对持有的11象屿债进行估值调整的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管理的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所持有的

11

象屿债

（

代码

：

122789

）

于

2012

年

1

月

4

日交易不活

跃

，

在交易所收盘价格严重偏离公允价值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

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及本公司的相关规定

，

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

商一致

，

本公司决定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对本基金持有的

11

象屿债按照该债券在交易所市场剔

除异常交易后的价格予以估值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

自上述债券当日收盘价能

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0506� � � �证券简称：中润投资 公告编号：2011-039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12

月

30

日

、

2012

年

1

月

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深交所

《

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开市起停牌一小时后复牌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

近期

，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2

、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刊发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关于中润国际

矿业有限公司认购加拿大锌业公司股份的公告

》、《

关于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内蒙古

汇银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及

《

关于山东中润置业有限公司出让青岛中润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及债权的公告

》；

2011

年

12

月

23

日刊发

《

关于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内蒙古汇银矿

业有限公司的补充公告

》；

2011

年

12

月

24

日刊发

《

澄清公告

》。 （

详见

2011

年

12

月

21

日

、

23

日

、

24

日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登载公司信息的互联网

http://cninfo.com.cn

公司公告栏中相关公告

）

3

、

经公司函询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自本披露日起未来三个月内

，

不存在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针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

收购

、

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计划

。

4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

5

、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

614528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79%

，

平均成交价格约为

7.663

元

/

股

。

6

、

截止目前

，

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的情形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履行核查程序后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

充之处

。

四

、

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经公司核实

，

公司目前不存在筹划发行股份

、

收购

、

重大资产重组

、

重大投资等重大事

项

，

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发行股份

、

收购

、

重大资产重组

、

重大投资等重大事项

。

2

、

关于前期矿业投资的风险提示

（

1

）

关于本公司子公司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内蒙古汇银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所涉

及六个探矿权

，

其中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勒马戈山铜矿详查探矿权证仍在制作过程

中

；

其余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老爷庙金矿普查等五个探矿权还未过户至交易标的名下

。

（

2

）

存在矿产资源勘查失败风险

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查局地质勘查研究院在

2010-2011

年对勘查区内的

Ⅰ

、

Ⅱ

号矿体进行

了详查

，

2011

年

12

月编制了

《

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勒马戈铜多金属详查报告

》。

该详查

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

，

已经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查局组织审查通过

，

尚未经国土资源部门评

审

、

备案

，

但勘查失败的风险较小

；

其外围找矿存在失败风险

。

另外五个普查探矿权现处于勘

查工作初级阶段

，

存在找矿失败风险

。

（

3

）

存在无法获取采矿权证的行政审批风险

收购内蒙古汇银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探矿权项目

，

目前尚处于资源的详查及普

查阶段

，

尚未办理采矿证

，

存在不获有关部门批准的风险

。

（

4

）

六个探矿权项目均尚未办理矿山生产经营必须的选采矿安全生产

、

环境保护等相关

许可证

，

存在不获有关部门批准的风险

。

3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4

、

根据目前的预测

，

本公司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2010

年同期相比

不会出现盈亏性质变化或大幅变动

。

5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

所有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0892� � � �证券简称：

*

ST星美 公告编号：2012-001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目前存在对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

公司为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核查程序

，

避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

，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贵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2.1

条规定的情形

，

特申请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ST

星美

，

证券代码

000892

）

从

2012

年

1

月

5

日

09:30

起停牌

，

待核实相关事项后再确定是否继续停牌或申请复牌

。

公司本次需核实的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本公司公告

，

切勿轻信传闻

，

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元月四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600550� � � �编号：临2012-001

债券简称：11天威债 债券代码：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天威保变

"

）

2011

年

12

月

23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配股募集资金向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本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

8.31

亿元人民币按照配股募集资金承诺

投入项目对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薄膜

"

）

进行单方增资

，

天威薄膜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朝阳支行

（

以下简称

"

专户银行

"

）

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存储

账户

。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

，

公司与专户银行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

保定天威

薄膜光伏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薄膜

"

）

签订了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协议四方约定

的主要条款如下

：

一

、

天威薄膜在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该专户仅用于天威

薄膜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

二

、

天威薄膜承诺若以存单的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

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招商证券

，

存单不得质押

。

三

、

天威薄膜及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四

、

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它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招商证券应当依据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及公司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天威薄膜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招商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招商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

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五

、

公司授权招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

、

复印天威薄膜专户

的资料

；

专户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

六

、

专户银行按月向天威薄膜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招商证券

。

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七

、

天威薄膜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

，

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招商证券

，

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

八

、

招商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招商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

，

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

九

、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招商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招商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招商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天威薄膜有权或者招商证券有权要求天威

薄膜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月4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600550� � � �编号：临2012-002

债券简称：11天威债 债券代码：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天威保变

"

）

2011

年

12

月

23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配股募集资金向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本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

8.31

亿元人民币按照配股募集资金承诺

投入项目对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薄膜

"

）

进行单方增资

。

近日

，

天威薄膜已在保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

，

变更后的主要内容如

下

：

1

、

注册资本

：

壹拾壹亿玖仟壹佰万元

2

、

实收资本

：

壹拾壹亿玖仟壹佰万元

3

、

股东构成

：

本公司出资

118100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99.16%

；

其他两个自然

人股东分别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

，

各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0.42%

。

2011

年

4

月

20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天威薄膜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自筹资金

>

的议案

》，

公司已用募集资金

35,000

万元

置换预先投入天威薄膜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的自筹资金

；

本次以募集资金

8.31

亿元人民币对

天威薄膜单方增资后

，

本公司已按照

《

配股说明书

》

承诺投向

，

完成了对天威薄膜募集资金的

投入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月4日


